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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處(總處)

2018 年 1 1 月 21 日的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勞工

處開設 1 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常額職位，以負責與取消強制性

公積金(強積金)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期服

務金(長服金) I 對沖」有關的各項新工作。在會議上委員要

求政府提供補充資料，現答覆如下:

就規管及監督強積金計 jlJ 運作而言，包括制訂.&.實施取消「對

沖」工作的相關安排，不同機構，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

局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勞工.&.福利局及勞工處，在通過有關

取消「對沖」的賦權法倒前後的工作分配祥，晴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(積金局)是根據《強制性公積

金計劃條例> (第 485 章)成立，負責監管強積金計劃的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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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定機構。另一方面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財經事務

料，是負責制訂與強積金制度相關的政策。在取消以僱主的強

積金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服金「對沖」的安排下，財經事務料及

積金局會繼續以上的工作。

另外，勞工及福利局與勞工處是負責制訂取消強積金制度

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與遣散費及長服金「對沖」的政策、訂定

具體方案、與各主要持份者商討，以制訂操作細節、以及擬備

賦權法例，並於法例通過後落實方案內的各項配套措施，及監

督有關措施的有效運作。

由於取消「對沖」的方案將涉及修訂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

條例〉內的相關條文，而方案所建議為僱主開設的專項儲蓄戶

口亦擬涉及積金局現正籌備的「積金易」電子平台，以便利並

簡化僱主處理其專項儲蓄戶口的供款、取款等行政程序及安

排，故此勞工及福利局/勞工處在制訂整套取消「對沖」的政

策、管理系統及具體措施時，一直與財經事務料及積金局緊密

合作。在落實取消「對沖」方案時，勞工及福利局/勞工處將

負責監察新政策的執行情況，包括確保僱主向其專項儲蓄戶口

作出規定的供款、按規定向僱主發還政府承諾的資助額、處理

僱主僱員間的爭議等。在有關新設立的僱主專項儲蓄戶口的事

宜中，由於涉及「積金易」電子平台，勞工及福利局/勞工處

會聯同財經事務料及積金局制訂相關安排。

取消「對沖」安排的不同建主義方業的比較詳情，包括就行政長

官在 (2018 年施政報告}中宣布取消「對沖」的優化方案，

與由政府設立中央基金的建或進行比較

有部分僱主團體建議為僱主設立「基金池 J '以支付遣散

費/長服金已以下就 (i) I 基金池」與 (ii)行政長官在 0018 年
施政報告〉宣布的取消「對沖」的優化安排，特別是專項儲蓄

戶口的設立，作出概略性比較. -

E忿

根據〈僱傭條例> (第 57 章)的條款，大多數僱員可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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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遣散費或長服金 1的情況，都是由僱主主動作出的解僱行為

引致。

政府所提出的專項儲蓄戶口的目的，是協助個別僱主就其

日後可能作出的解僱行動而引發的遣散費/長服金開支預先

進行儲蓄。這個由個別僱主自行承擔其解僱行為的做法，在理

念上與《僱傭條例》設立遣散費及長服金一致。長服金的其中

一項功能是保障僱員免遭不合理解僱口由於專項儲蓄戶口內的

結餘屬個別僱主的財產，僱主應會慎重運用有關資金，並在解

僱僱員時採取更為審慎的態度，間接增加了僱員的就業保障，

減低不合理解僱的風險。

至於「基金池」方案則屬一種集體保險，其運作模式是由

所有僱主供款，以支付個別僱主作出的遣散或解僱行動。根據

積金局的強積金「對沖」個案數字，在 2017 年只有約 5%參與
強積金的僱主涉及「對沖」。有意見認為，若由「基金池」全

數支付遣散費/長服金，將令絕大部分甚少需要支付遣散費/

長服金的僱主補貼少部分進行裁員或解僱行動的機構;由於僱

主在解僱僱員所涉及的遣散費/長服金可從「基金池」支付，

可能會令僱主較輕易作出解僱的決定，因此對僱員而言，亦會

令長服金失卻其保障僱員免遭不合理解僱的功能。

道德風險Ãf適宜用問題

政府建議的僱主專項儲蓄戶口，其結餘屬個別僱主的財

產，如僱主沒有動用其款項，則在積累到一定數額時(現時建

議為所有僱員全年薪金的 15%) ，僱主已毋須繼續供款。故僱

主應會慎重運用有關儲蓄，不會出現道德風險及濫用問題。

至於「基金池 J '由於僱主供款至「基金池」是「已出之

物 J '即使解僱員工要付長服金，都是「公家」的錢。在僱主

沒有額外開支，而僱員更有實際得益的情況下，僱主與僱員「合

作」向基金申領遣散費/長服金的誘因將會十分之大，道德風

險和可能出現的 j監用情況會令遣散費/長服金個案增加。當這

情況出現峙，所有僱主可能需增加向「基金池」供款，以維持

1 僱員在三種「非自願」的情況下離職[包括僱員為僱主連續工作 5 年或以土並

達到 65 歲而辭職、或經醫生證明永久不適宜擔任有關職務、又或於在職期間

死亡 J 可獲得長服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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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金池」的運作。

如由「基金池」全數承擔遣散費/長服金，在計及道德風

險和可能出現的濫用情況後，估計每年需就每名僱員向僱主徵

收的款額平均約為 4 ， 100 元至 5 ， 300 元(以 2016 年價格計算)。
要減低「基金池」的道德風險，雖然可採取「基金池」與僱主

「共同分擔」的方法，但僱主分擔比例若如一些僱主團體建議

般只佔須支付遣散費/長服金款類的 20%，相信只能有限度降

低道德風險。要大福度降低道德風險，僱主的分擔比例便須大

幅度增加，例去口 50% 。以此模式運作的「基金池」或可減收向

僱主的徵款(僱主每年就每名僱員的供款平均約 1 ， 800 元至
2 ，200 元) ，但如此一來，每位僱主在解僱合資格僱員時須自

行承擔餘下的 50%遣散費/長服金。這個做法未必符合僱主的

整體利益。

另有建議認為可規定僱主解僱員工後在一段時間內不能

再僱用新員工，藉此解決「基金池」的道德風險問題。雖然這

個安排或可減低僱主與僱員「合作」從「基金池」領取遣散費

/長服金的風險，但監管工作將涉及大量公帶及人手，行政成

本高昂，而且成效難以保證。此外，這做法將會大大減低勞動

市場的靈活性，有違自由市場原則，相信難以獲得僱主以至勞

工團體所接受，政府亦對此有極大保留。

僱主供款額

政府專項儲蓄戶口的設計，是僱主每月向其名下的專項儲

蓄戶口作出最少等同其僱員每月薪金的 1%供款，當戶口內的

累積儲蓄結餘達到所有僱員的全年薪金的 15% ，便可以停止供

款。對僱員流動頻密，或甚少作出解僱行動的僱主而言，無疑

更為有利。

在「基金池」方案中，無論個別僱主的人手流動情況如何，

甚或從無需要付出遣散費和長服金(如某些人手流動較頻密的

行業) ，亦須永久性向「基金池」供款。因此，即使同樣是每

月作出 1%的供款，長遠而言，個別僱主向專項儲蓄戶口的供

款會較向「基金池」供款為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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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倡

即使「基金池」的道德風險問題可獲得解決， í 基金池」

的運作模式，即由所有僱主供款，以支付個別僱主作出的遣散

或解僱行動，對營運結業機會較低或穩定性高的行業有欠公

平。

綜合上述的分析，我們認為專項儲蓄戶口更切合個別僱主

須承擔自身作出的解僱行為的責任，亦會對人員流動性高或甚

少作出解僱的行業較公平，及不會衍生不必要的道德風險及濫

用情況。因此，與「基金池」方案比較，我們認為政府現時就

取消「對沖」提出的優化安排更為可取。

開設常額職位的理揖

就議員在 11 月 21 日的會議上認為，政府就取消強積金「對

沖」的安排開設 1 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常額職位的建議，在現

階段應考慮、先開設編外職位。我們希望藉此闡述勞工處需要一

個常額職位的理據。

落實取消「對沖」是本屆政府其中一項首要處理的事頃，

社會上就取消「對沖」亦已取得廣泛共識。向立法會財務委員

會申請開設常額職位，正顯示政府盡快落實取消「對沖」的決

心。政府已表明會致力在 2020 年或之前向立法會提交落實取

消「對沖」的安排的賦權法例草案，期望在 2022 年或之前獲
立法會通過，並在兩年後將各項相關配套措施落實，包括設置

上文所言的僱主專項儲蓄戶口，及訂出政府資助計劃的細節，

以實施取消「對沖」的安排。這工作的時間表實在非常緊迫。

取清「對沖」是全新且長期性的工作。誠如主義員指出，取

消「對沖」是一項極富爭議性並複雜的工作。因此，無論是前

期籌備或後期落實，均需要一名具備政治觸覺、熟識勞工事

務、且能處理富爭議和複雜議題的資深人員擔任;後期的落實
工作更需要與前期籌備工作連貫，以確保與各持份者協定的執

行細節能充份落實，並順利運作。再者，取消「對沖」的安排

下的專項儲蓄戶口是長期措施，必須因應日後的運作經驗不時

作出檢視及通切調整其運作安排。至於政府提供的資助，年期

亦達 25 年，我們亦會在其運作五年後作出檢討。而在取消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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沖」可能衍生的勞資關條問題，更是一項長期及持續的策略性

工作。顯而易見，因應這些新工作而需要設置的首席勞工事務

主任職位，必須為常顯職位。

此外，我們亦認為有責任讓議員得悉，勞工處相關的員方

工會，在開設有時限職位事宜上，曾表示了強烈的關注與建

響。勞工處的勞工事務主任職象現時有約 30 個有時限職位，

分佈在~內的不同職級。基於這些有時限職位在一般情況下只

能透過內部調配，層層署任，由下一職紋的職員擔任，而不可

以招聘新人填補引致的空缺，或讓職員晉升，以致該職象的部

分初級職位[ !!p 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〕因而須長期空置。整

體而言，透過開設有時限職位，實際上無法增加相關職象的人

手，以應付部門面對的額外工作。現時，大多數的二級助理勞

工事務主任負責在前線提供服務，包括解答僱主及僱員對勞工

法例的查詢、處理僱員工傷個案、調查僱主涉嫌違反勞工法例

的個案、以及為求職人士提供各種就業服務等。現時基於上述

原因而空置的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職位的數目，佔該職級的

職位數目〔包括有時限職位〕總數約 15% 。我們認為，在有長

期及持續人手需要的情況下開設有時限職位，既增加職象內初

級職位的空置情況，令已備受壓力的前線服務人員百上加斤;

亦對因無實缺而不能正式晉升而須長期署任的一連串職員不

公。

因此，我們認為無論是就推展取消「對沖」的工作、就勞

工處的服務、甚或對有關職位的職員而言，我們有實際需要開

設常額職位，而非有時限的編外職位。

代行)

2018 年 11 月 30 日




